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认

真审阅了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关于确认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及相关材料，听取了公司经

营层对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日常关联交易和担保计划

的报告，同时查看了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的

实际情况。经审慎审阅，现对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担保

计划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 2017 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

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议案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确认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

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经营的客观需要，没有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

均为日常经营中发生的，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遵循了

市场公允原则，没有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对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度担保的相关主体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

体资格、资信状况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且公司拥有绝

对的控制力，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

有利于提高相关控股子公司的融资能力，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

营和业务拓展需要而提供的必要担保，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

需要。我们认为该项议案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担

保计划的履行对公司的业绩提升和长期发展有积极作用，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